







 汴河办〔2024〕12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[bookmark: _GoBack]汴河街道关于成立应收款项专项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社区（村）、街道各部门：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埇桥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开展应收款项专项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区财办[2024]19号）要求，结合街道实际，专门成立应收款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切实抓好应收款项清理工作落实，其组成人员如下：
组  长：孙本合   街道办事处主任
副组长：张君毅   街道人大工委主任
王武奎   街道纪工委书记
         方咏梅   街道党工委委员
成  员：邵志坚   财政所长
         马树东   司法所长
         张  涛   党政办负责人
         赵  艳   财政所会计
        付雪琳   街道纪工委工作人员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街道财政所。邵志坚任办公室主任。


埇桥区汴河街道办事处
2024年4月29日
  


                






              
宿州市埇桥区汴河街道办事处           2024年4月29日印发
- 4 -

